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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来源情况说明
（一）项目基本情况
采购人名称：驻马店市财政局
采购项目名称：驻马店市政府采购信用评价管理系统2026年运行维护服务项目
采购项目概况、采购内容：为持续优化我市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根据市政府领导对《市财政局关于建设驻马店市政府采购信用评价系统的请示》批示，驻马店市政府采购信用评价系统开发建设项目于2022年12月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竞争性磋商，同年12月市财政局、各县区财政局分别与成交单位签订了技术开发（委托）合同，合同有效期三年，于2025年12月19日到期。根据中共驻马店财政局党组会议纪要〔2025〕19号内容，原则同意由市财政局牵头，各县区财政局配合继续采购政府采购信用评价管理系统2026-2028年度运维服务。
（二）项目预算资金（运维费用金额）
预算金额：¥80000.00（人民币：捌万元整）
预算批复文件或者资金来源证明：财政资金，当年部门预算资金，资金来源已经落实
指标文号：驻财预〔2026〕37号
（三）拟采用单一来源方式的原因及相关说明：
理由和原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三十一条第一种情形的规定：“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658号）第二十七条“政府采购法第三十一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是指因货物或者服务使用不可替代的专利、专有技术，或者公共服务具有特殊要求，导致只能从某一特定供应商处采购。”根据财政部办公厅《关于未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政府采购项目采购方式适用等问题的函》（财办库〔2015〕111号）规定，此项目可以依法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
相关说明：我市政府采购信用评价系统是由市财政局牵头，市县两级财政部门共建的信用信息平台，依法委托市政府采购中心组织的竞争性磋商，2022年12月16日发布项目成交结果公告，19日市财政局与项目成交单位全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科公司）签订了合同。由于全科公司拥有政府采购信用评价管理系统全部数据和独立知识产权，且政府采购信用评价管理系统已于2023年年初在市县两级财政部门部署完毕，运行状况良好，因此每年度系统运行维护也只能由全科公司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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